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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度北京中伦（武汉）律师事务所 

关于湖北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优质企业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之 

法律意见书 

致：湖北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中伦（武汉）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湖北交通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的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

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企业

债券管理条例》（以下简称“《债券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就发行人 2019 年第一期湖北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19 鄂交

投可续期 01”）、2020 年第一期湖北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20 鄂

交投债 01”）、2020 年第一期湖北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可续期公司债券（“20

鄂交投可续期 01”）、2021 年第一期湖北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可续期公司债

券（“21 鄂交投可续期 01”）、2021 年第一期湖北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司

债券（“21 鄂交投 01”）、2021 年第二期湖北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可续期公

司债券（“21 鄂交投可续期 02”）（以下合称“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出具

《2022 年度北京中伦（武汉）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北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优质

企业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之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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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引言 

本所依据《公司法》《证券法》《债券条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承诺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

行法律、法规和规则指引发表法律意见；承诺已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

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期债券发行的合法、合规性进行了充分的尽职调查，

保证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说明所必

备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对于本所认为对本期债券至关重要而又缺少独立证据支持的事项，经办律师

依赖于有关政府主管部门、发行人或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出具法律意见。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仅就与发行人发行本期债券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

并不对有关审计等专业事项发表评论。本法律意见书涉及会计、审计、信用评级

等内容时，均为严格按照有关中介机构出具的报告和发行人的说明予以引述。 

在调查过程中，本所已得到本次发行有关各方作出的如下保证：发行人向本

所提供的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口头证言均为

真实、合法、有效，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发行人向本所提

供的有关副本材料或复印件与原件一致。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说明之目的使用，未经

本所书面同意，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或用途。 

承诺声明：本所承诺本报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经办律师依照中国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

具本法律意见书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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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正文 

一、已发行未兑付优质企业债券基本情况 

（一）2019 年第一期湖北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1. 发行人全称：湖北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 债券简称：19 鄂交投可续期 01/19 鄂交 Y1。 

3. 发行规模：25 亿元（250,000.00 万元）。 

4. 债券余额：25 亿元（250,000.00 万元）。 

5. 债券利率：4.47%。 

6. 债券期限：5+N 年。 

7. 起息日：2019 年 12 月 3 日。 

8. 债券到期日期：若在该期债券的某一续期选择权行权年度末，发行人选

择全额兑付该期债券，则该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即为该期债券的兑付日（如遇法定

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9. 发行人续期选择权：在该期债券每个重定价周期末，发行人有权选择将

该期债券期限延长 1 个重定价周期，或全额兑付该期债券。发行人应至少于续期

选择权行权年度付息日前 30 个工作日，在相关媒体上刊登续期选择权行使公告。 

10. 递延支付利息条款：该期债券附设发行人延期支付利息权，除非发生强

制付息事件，该期债券的每个付息日，发行人可自行选择将当期利息以及按照本

条款已经递延的所有利息及其孳息推迟至下一个付息日支付，且不受到任何递延

支付利息次数的限制；前述利息递延不属于发行人未能按照约定足额支付利息的

行为。每笔递延利息在递延期间应按当期票面利率累计计息。 

11. 强制付息事件：在该期债券付息日前 12 个月内，发生以下事件的，发行

人不得递延当期利息以及按照本条款已经递延的所有利息及其孳息：（1）向股东

分红；（2）减少注册资本。 

12. 利息递延下的限制事项：若发行人对该期债券选择行使延期支付利息权，

则在延期支付利息及其孳息未偿付完毕之前，发行人不得有下列行为：（1）向股

东分红；（2）减少注册资本。 

13. 偿付顺序：该期债券在破产清算时的清偿顺序等同于发行人所有其他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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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还债务融资工具。 

14. 会计处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和《企

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发行人将该期债券分类为权益工具。 

15. 报告期内行权情况：未触发行权。 

16. 募集资金用途：全部补充营运资金。 

（二）2020 年第一期湖北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1. 发行人全称：湖北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 债券简称：20 鄂交投债 01/20 鄂交 01。 

3. 发行规模：30 亿元（300,000.00 万元）。 

4. 债券余额：30 亿元（300,000.00 万元）。 

5. 债券利率：3.38%。 

6. 债券期限：5 年。 

7. 起息日：2020 年 3 月 3 日。 

8. 到期日：2025 年 3 月 3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

第 1 个工作日）。 

9. 募集资金用途：该期债券计划募集资金规模为 30 亿元，其中 15 亿元拟

用于收费高速公路建设，15 亿元拟用于补充营运资金。 

（三）2020 年第一期湖北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可续期公司债券 

1. 发行人全称：湖北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 债券简称：20 鄂交投可续期 01/20 鄂交 Y1。 

3. 发行规模：30 亿元（300,000.00 万元）。 

4. 债券余额：30 亿元（300,000.00 万元）。 

5. 债券利率：3.93% 

6. 债券期限：5+N 年。 

7. 起息日：2020 年 3 月 9 日。 

8. 到期日：若在该期债券的某一续期选择权行权年度末，发行人选择全额兑

付该期债券，则该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即为该期债券的兑付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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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9. 发行人续期选择权：在该期债券每个重定价周期末，发行人有权选择将该

期债券期限延长 1 个重定价周期，或全额兑付该期债券。发行人应至少于续期选

择权行权年度付息日前 30 个工作日，在相关媒体上刊登续期选择权行使公告。 

10. 递延支付利息条款：该期债券附设发行人延期支付利息权，除非发生强

制付息事件，该期债券的每个付息日，发行人可自行选择将当期利息以及按照本

条款已经递延的所有利息及其孳息推迟至下一个付息日支付，且不受到任何递延

支付利息次数的限制；前述利息递延不属于发行人未能按照约定足额支付利息的

行为。每笔递延利息在递延期间应按当期票面利率累计计息。 

11. 强制付息事件：在该期债券付息日前 12 个月内，发生以下事件的，发行

人不得递延当期利息以及按照本条款已经递延的所有利息及其孳息：（1）向股东

分红；（2）减少注册资本。 

12. 利息递延下的限制事项：若发行人对该期债券选择行使延期支付利息权，

则在延期支付利息及其孳息未偿付完毕之前，发行人不得有下列行为：（1）向股

东分红；（2）减少注册资本。 

13. 偿付顺序：该期债券在破产清算时的清偿顺序等同于发行人所有其他待

偿还债务融资工具。 

14. 会计处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和

《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发行人将该期债券分类为权益工

具。 

15. 报告期内行权情况：未触发行权。 

16. 募集资金用途：该期债券计划募集资金规模为 30.00 亿元，其中 27.50 亿

元拟用于收费高速公路建设，2.50 亿元拟用于补充营运资金。 

（四）2021 年第一期湖北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可续期公司债券 

1. 发行人全称：湖北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 债券简称：21 鄂交投可续期 01/21 鄂交 Y2。 

3. 发行规模：25 亿元（250,000.00 万元）。 

4. 债券余额：25 亿元（250,00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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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债券利率：3.43% 

6. 债券期限：3+N 年。 

7. 起息日：2021 年 8 月 25 日。 

8. 到期日：若在该期债券的某一续期选择权行权年度末，发行人选择全额兑

付该期债券，则该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即为该期债券的兑付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

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9. 发行人续期选择权：在该期债券每个重定价周期末，发行人有权选择将该

期债券期限延长 1 个重定价周期，或全额兑付该期债券。发行人应至少于续期选

择权行权年度付息日前 30 个工作日，在相关媒体上刊登续期选择权行使公告。 

10. 递延支付利息条款：该期债券附设发行人延期支付利息权，除非发生强

制付息事件，该期债券的每个付息日，发行人可自行选择将当期利息以及按照本

条款已经递延的所有利息及其孳息推迟至下一个付息日支付，且不受到任何递延

支付利息次数的限制；前述利息递延不属于发行人未能按照约定足额支付利息的

行为。每笔递延利息在递延期间应按当期票面利率累计计息。 

11. 强制付息事件：在该期债券付息日前 12 个月内，发生以下事件的，发行

人不得递延当期利息以及按照本条款已经递延的所有利息及其孳息：（1）向股东

分红；（2）减少注册资本。 

12. 利息递延下的限制事项：若发行人对该期债券选择行使延期支付利息权，

则在延期支付利息及其孳息未偿付完毕之前，发行人不得有下列行为：（1）向股

东分红；（2）减少注册资本。 

13. 偿付顺序：该期债券在破产清算时的清偿顺序等同于发行人所有其他待

偿还债务融资工具。 

14. 会计处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和

《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发行人将该期债券分类为权益工

具。 

15. 报告期内行权情况：未触发行权。 

16. 募集资金用途：该期债券计划募集资金规模为 25.00 亿元，其中 20.50 亿

元拟用于收费高速公路建设，4.50 亿元拟用于补充营运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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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2021 年第一期湖北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1. 发行人全称：湖北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 债券简称：21 鄂交投 01/21 鄂交 01。 

3. 发行规模：30 亿元（300,000.00 万元）。 

4. 债券余额：30 亿元（300,000.00 万元）。 

5. 债券利率：3.62% 

6. 债券期限：5 年。 

7. 起息日：2021 年 8 月 30 日。 

8. 到期日：2026 年 8 月 30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

第 1 个工作日）。 

9. 募集资金用途：该期债券计划募集资金规模为 30.00 亿元，其中 18.00 亿

元拟用于收费高速公路建设，12.00 亿元拟用于补充营运资金。 

（六）2021 年第二期湖北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可续期公司债券 

1. 发行人全称：湖北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 债券简称：21 鄂交投可续期 02/21 鄂交 Y3。 

3. 发行规模：20 亿元（200,000.00 万元）。 

4. 债券余额：20 亿元（200,000.00 万元）。 

5. 债券利率：3.70% 

6. 债券期限：3+N 年。 

7. 起息日：2021 年 9 月 2 日。 

8. 到期日：若在该期债券的某一续期选择权行权年度末，发行人选择全额兑

付该期债券，则该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即为该期债券的兑付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

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9. 发行人续期选择权：在该期债券每个重定价周期末，发行人有权选择将该

期债券期限延长 1 个重定价周期，或全额兑付该期债券。发行人应至少于续期选

择权行权年度付息日前 30 个工作日，在相关媒体上刊登续期选择权行使公告。 

10. 递延支付利息条款：该期债券附设发行人延期支付利息权，除非发生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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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付息事件，该期债券的每个付息日，发行人可自行选择将当期利息以及按照本

条款已经递延的所有利息及其孳息推迟至下一个付息日支付，且不受到任何递延

支付利息次数的限制；前述利息递延不属于发行人未能按照约定足额支付利息的

行为。每笔递延利息在递延期间应按当期票面利率累计计息。 

11. 强制付息事件：在该期债券付息日前 12 个月内，发生以下事件的，发行

人不得递延当期利息以及按照本条款已经递延的所有利息及其孳息：（1）向股东

分红；（2）减少注册资本。 

12. 利息递延下的限制事项：若发行人对该期债券选择行使延期支付利息权，

则在延期支付利息及其孳息未偿付完毕之前，发行人不得有下列行为：（1）向股

东分红；（2）减少注册资本。 

13. 偿付顺序：该期债券在破产清算时的清偿顺序等同于发行人所有其他待

偿还债务融资工具。 

14. 会计处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和

《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发行人将该期债券分类为权益工

具。 

15. 报告期内行权情况：未触发行权。 

16. 募集资金用途：该期债券计划募集资金规模为 20.00 亿元，其中 12.00 亿

元拟用于收费高速公路建设，8.00 亿元拟用于补充营运资金。 

二、已发行未兑付优质企业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债券募集资金使用基本情况 

截至 2022 年末，发行人“19 鄂交投可续期 01”募集资金 25.00 亿元，已使用

25.00 亿元，实际用于补充营运资金 25.00 亿元，符合《2019 年第一期湖北省交

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约定。 

截至 2022 年末，发行人“20 鄂交投债 01”募集资金 30.00 亿元，已使用 30.00

亿元，实际用于募投项目 15.00 亿元，用于补充营运资金 15.00 亿元，符合《2020

年第一期湖北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约定。 

截至 2022 年末，发行人“20 鄂交投可续期 01”募集资金 30.00 亿元，已使用

30.00 亿元，实际用于募投项目 27.50 亿元、用于补充营运资金 2.50 亿元，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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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第一期湖北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可续期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约

定。 

截至 2022 年末，发行人“21 鄂交投可续期 01”募集资金 25.00 亿元，已使用

19.59 亿元，实际用于募投项目 15.09 亿元、用于补充营运资金 4.50 亿元，符合

《2021 年第一期湖北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可续期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约

定。 

截至 2022 年末，发行人“21 鄂交投 01”募集资金 30.00 亿元，已使用 30.00

亿元，实际用于募投项目 18.00 亿元、用于补充营运资金 12.00 亿元，符合《2021

年第一期湖北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约定。 

截至 2022 年末，发行人“21 鄂交投可续期 02”募集资金 20 亿元，已使用 16.00

亿元，实际用于募投项目 8.00 亿元、用于补充营运资金 8.00 亿元，符合《2021

年第二期湖北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可续期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约定。 

本报告期内，发行人上述已发行优质企业债券不存在募集资金用途变更的情

形。 

（二）募投项目投资进展情况及合法合规性 

1. 募投项目合法合规性情况 

（1）“19 鄂交投可续期 01”募投项目合法合规性情况 

“19 鄂交投可续期 01”募集资金 25 亿元，募集资金按照募集说明书约定用于

补充营运资金，无对应投资项目，不涉及募投资金项目合规问题。 

（2）“20 鄂交投债 01”募投项目合法合规性情况 

“20 鄂交投债 01”募集资金 15.00 亿元投向以下所示项目 

单位：亿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 拟使用募集资金 

1 
武汉城市圈环线高速公路大随至汉十

段项目 
29.08 15.00 

合计  29.08 15.00 

1）武汉城市圈环线高速公路大随至汉十段项目 

①项目实施主体 

本项目的实施主体为湖北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北交投孝感

北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发行人持股比例为 97.90%。 

②项目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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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城市圈环线高速公路大随至汉十段项目已获得主要批复文件如下： 

武汉城市圈环线高速公路大随至汉十段项目主要批复文件明细表 

序号 时间 部门 项目证件 

1 2017.10.18 湖北省发改委 

省发展改革委关于武汉城市圈环线高速公路大随至

汉十段项目核准的批复（鄂发改审批服务〔2017〕

396 号） 

2 2017.12.14 
湖北省交通运

输厅 

省交通运输厅关于武汉城市圈环线高速公路大随至

汉十段初步设计的批复（鄂交建〔2017〕638 号） 

3 2016.12.26 
湖北省国土资

源厅 

省国土资源厅关于武汉城市圈环线高速公路大随至

汉十段建设项目用地预审意见的函（鄂土资预审函

〔2016〕272 号） 

4 2016.4.22 湖北省水利厅 

省水利厅关于武汉城市圈环线高速公路大随至汉十

段水土保持方案的复函（鄂水许可〔2016〕124 

号） 

20 鄂交投债 01 债券募集资金投入的募投项目经有权机关审批（或备案等），

依法合规，湖北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已就该等募投项目取得湖北省发改委、湖

北省国土资源厅等必要的审批（或备案等）文件，合法有效。 

（3）“20 鄂交投可续期 01”募投项目合法合规性情况 

“20 鄂交投可续期 01”募集资金 27.50 亿元投向以下所示项目 

单位：亿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 拟使用募集资金 

1 湖北省棋盘洲长江公路大桥项目 39.10 17.50 

2 枣阳至潜江高速公路荆门北段项目 33.157 5.00 

3 
枣阳至潜江高速公路荆门钟祥至潜江

段项目 
66.046 5.00 

合计  138.303 27.50 

1）湖北省棋盘洲长江公路大桥项目 

①项目实施主体 

湖北省棋盘洲长江公路大桥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发行人控股子公司湖北棋盘

洲长江公路大桥有限公司，发行人持股比例为 51.50%。 

②项目批复 

湖北省棋盘洲长江公路大桥项目已获得主要批复文件如下： 

湖北省棋盘洲长江公路大桥项目主要批复文件明细表 

序号 时间 部门 项目证件 

1 2012.11.23 
湖北省环境保

护厅 

省环保厅关于棋盘洲长江公路大桥环境影响报告书

的批复（鄂环审〔2012〕289 号） 

2 2013.11.11 
湖北省住房和

城乡建设厅 

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鄂规选址 42000020130031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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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14.07.17 
湖北省发展改

革委 

湖北省发展改革委关于棋盘洲长江公路大桥项目社

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的说明（鄂发改交通〔2014〕388

号） 

4 2014.12.08 
国家发展改革

委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登记备案表（发改办环资备

字〔2014〕150 号） 

5 2015.07.14 国土资源部 
关于棋盘洲长江公路大桥建设用地预审意见的复函

（国土资预审字〔2015〕145 号） 

6 2015.09.30 
国家发展改革

委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湖北省棋盘洲长江公路大桥项

目核准的批复（发改基础〔2015〕2294 号） 

2）枣阳至潜江高速公路荆门北段项目 

①项目实施主体 

枣阳至潜江高速公路荆门北段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发行人控股子公司湖北交

投荆门北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发行人持股比例为 74.45%。 

②项目批复 

枣阳至潜江高速公路荆门北段已获得主要批复文件如下： 

枣阳至潜江高速公路荆门北段主要批复文件明细表 

序号 时间 部门 项目证件 

1 2014.06.20 
湖北省国土资

源厅 

省国土资源厅关于枣阳至潜江高速公路荆门北段工

程用地预审备案意见的函（鄂土资预审函〔2014〕82

号） 

2 2014.06.20 荆门市发改委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登记表（荆能评表登〔2014〕

22 号） 

3 2014.07.03 
湖北省住房和

城乡建设厅 

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鄂规选址 420000201400087

号） 

4 2014.09.16 
湖北省环境保

护厅 

关于枣阳至潜江高速公路荆门北段环境影响报告书

的批复（鄂环审〔2014〕431） 

5 2014.12.26 荆门市发改委 

关于枣阳至潜江高速公路荆门北段工程项目社会稳

定风险评估初评意见的报告（荆发改交通〔2014〕283

号） 

6 2015.11.20 湖北省发改委 
省发展改革委关于枣阳至潜江高速公路荆门北段项

目核准的批复（鄂发改审批服务〔2015〕391 号） 

3）枣阳至潜江高速公路荆门钟祥至潜江段项目 

①项目实施主体 

枣阳至潜江高速公路荆门钟祥至潜江段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发行人控股子公

司湖北交投潜江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发行人持股比例为 57.00%。 

②项目批复 

枣阳至潜江高速公路荆门钟祥至潜江段已获得主要批复文件如下： 

枣阳至潜江高速公路荆门钟祥至潜江段主要批复文件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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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时间 部门 项目证件 

1 2014.09.25 
湖北省环境保

护厅 

关于枣阳至潜江高速公路钟祥至潜江段环境影响报

告书的批复（鄂环审〔2014〕446 号） 

2 2014.12.26 

荆门市发改委

/潜江市发改

委 

关于枣阳至潜江高速公路钟祥至潜江段项目社会稳

定风险评估初评意见的报告（荆发改交通〔2014〕282

号） 

3 

2014.12.24

/2015.03.0

2 

湖北省住房和

城乡建设厅 

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鄂规选址 420000201400187

号 ） / 建 设 项 目 选 址 意 见 书 （ 鄂 规 选 址

420000201500019 号） 

4 2015.05.11 
湖北省国土资

源厅 

省国土资源厅关于枣阳至潜江高速公路荆门至潜江

段工程项目用地预审意见的函（鄂土资预审函

〔2015〕52 号） 

5 2015.10.12 湖北省发改委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登记表 

6 2015.10.20 湖北省发改委 

省发展改革委关于枣阳至潜江高速公路荆门钟祥至

潜江段项目核准的批复（鄂发改审批服务〔2015〕392

号） 

20 鄂交投可续期 01 债券募集资金投入的募投项目经有权机关审批（或备案

等），依法合规，湖北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已就该等募投项目取得湖北省发改

委、湖北省国土资源厅、湖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必要的审批（或备案等）文

件，合法有效。 

（4）“21 鄂交投可续期 01”募投项目合法合规性情况 

“21 鄂交投可续期 01”募集资金 20.50 亿元投向以下所示项目 

单位：亿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 

1 
十堰经镇坪至巫溪高速公路鲍峡至溢水

段 
102.11 2.00 

2 枣阳至潜江高速公路襄阳北段 34.95 1.00 

3 十堰至淅川高速公路（湖北段） 67.74 5.00 

4 宜都至来凤高速公路鹤峰东段 67.32 12.50 

 合计 272.12 20.50 

1）十堰经镇坪至巫溪高速公路鲍峡至溢水段 

①项目实施主体 

十堰经镇坪至巫溪高速公路鲍峡至溢水段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发行人控股子

公司湖北交投十巫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发行人持股比例为 55.00%。 

②项目批复 

十堰经镇坪至巫溪高速公路鲍峡至溢水段项目已获得主要批复文件如下： 

十堰经镇坪至巫溪高速公路鲍峡至溢水段项目主要批复文件明细表 

序号 时间 部门 项目证件 

1 2017.04.12 十堰市维护稳 十堰经镇坪至巫溪高速公路鲍峡至溢水段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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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 

风险评估备案回执（十稳办评〔2017〕1 号） 

2 2017.04.25 
湖北省住房和

城乡建设厅 
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鄂规选址420000201700060号) 

3 2017.06.07 
湖北省国土资

源厅 

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十巫高速鲍峡至溢水段项目建设

用地预审意见的函(鄂土资预审函〔2017〕106 号) 

4 2017.06.30 
十堰市交通运

输局 

十堰市交通运输局关于十堰经镇坪至巫溪高速公路

鲍峡至溢水段工程能源消耗的情况说明 

5 2017.07.05 
湖北省环境保

护厅 

省环保厅关于十堰经镇坪至巫溪高速公路鲍峡至溢

水段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鄂环审〔2017〕170 号) 

6 2017.11.14 湖北省发改委 

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十堰经镇坪至巫溪高速公路鲍峡

至溢水段工程项目核准的批复 (鄂发改审批服务

〔2017〕430 号) 

7 2018.05.02 
十堰市交通运

输局 

十堰经镇坪至巫溪高速公路鲍峡至溢水段项目施工

许可申请书 

2）枣阳至潜江高速公路襄阳北段项目 

①项目实施主体 

枣阳至潜江高速公路襄阳北段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发行人控股子公司湖北交

投襄阳北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发行人持股比例为 75.90%。 

②项目批复 

枣阳至潜江高速公路襄阳北段项目已获得主要批复文件如下： 

枣阳至潜江高速公路襄阳北段项目主要批复文件明细表 

序号 时间 部门 项目证件 

1 2017.09.12 
湖北省住房和

城乡建设厅 

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鄂规选址 420000201700153

号） 

2 2017.09.18 
湖北省国土资

源厅 

省国土资源厅关于枣阳至潜江高速公路襄阳北段用

地预审意见的函（鄂土资预审函〔2017〕172 号） 

3 2017.10.17 
襄阳市交通运

输局 

关于枣阳至潜江高速公路襄阳北段工程能源消耗的

情况说明 

4 2017.10.27 
枣阳市发展和

改革局 

枣阳市发展和改革局关于枣阳至潜江高速公路襄阳

北段工程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情况的报告 

5 2017.11.06 
襄阳市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 

关于枣阳至潜江高速公路襄阳北段社会稳定风险评

估情况的报告（襄发改交通〔2017〕632 号） 

6 2017.12.04 
湖北省环境保

护厅 

省环保厅关于枣阳至潜江高速公路襄阳北段环境影

响报告书的批复（鄂环审〔2017〕371 号） 

7 2018.01.29 
湖北省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 

省发展改革委关于枣阳至潜江高速公路襄阳北段项

目核准的批复（鄂发改审批服务〔2018〕29 号） 

8 2021.03.19 
中华人民共和

国自然资源部 

自然资源部关于枣阳至潜江高速公路襄阳北段工程

建设用地的批复（自然资函〔2021〕93 号） 

9 2021.05.17 
襄阳市交通运

输局 
枣阳至潜江高速公路襄阳北段施工许可申请书 

3）十堰至淅川高速公路（湖北段）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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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项目实施主体 

十堰至淅川高速公路（湖北段）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发行人控股子公司湖北交

投十淅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发行人持股比例为 51.00%。 

②项目批复 

十堰至淅川高速公路（湖北段）项目已获得主要批复文件如下： 

十堰至淅川高速公路（湖北段）项目主要批复文件明细表 

序号 时间 部门 项目证件 

1 2017.09.12 
湖北省住房和

城乡建设厅 

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鄂规选址 420000201700150

号） 

2 2017.12.11 
湖北省国土资

源厅 

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十堰至淅川高速公路（湖北段）工

程项目建设用地预审意见的函（鄂土资预审函

〔2017〕224 号） 

3 2018.02.28 

丹江口市维护

社会稳定办公

室 

关于对十堰至淅川高速公路（湖北段）建设工程项目

（评估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备案意见（丹稳办

评〔2018〕1 号） 

4 2018.03.06 
湖北省环境保

护厅 

省环保厅关于十堰至淅川高速公路（湖北段）项目环

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鄂环审〔2018〕26 号） 

5 2018.04.19 
湖北省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 

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十堰至淅川高速公路（湖北段）项

目核准的批复（鄂发改审批服务〔2018〕112 号） 

6 2020.05.20 
十堰市交通运

输局 
十堰至淅川高速公路（湖北段）项目施工许可申请书 

7 2020.12.29 
自然资源部办

公厅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十堰至淅川高速公路（湖北

段）工程建设用地预审意见的复函（自然资办函

〔2020〕2388 号） 

4）宜都至来凤高速公路鹤峰东段项目 

①项目实施主体 

宜都至来凤高速公路鹤峰东段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发行人控股子公司湖北交

投鹤峰东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发行人持股比例为 57.00%。 

②项目批复 

宜都至来凤高速公路鹤峰东段项目已获得主要批复文件如下： 

宜都至来凤高速公路鹤峰东段项目主要批复文件明细表 

序号 时间 部门 项目证件 

1 2012.10.09 
湖北省环境保

护厅 

关于湖北阳新至来凤高速公路鹤峰至来凤段工程环

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鄂环审〔2012〕192 号） 

2 2017.04.10 

鹤峰县维护社

会稳定领导小

组办公室 

关于《宜来高速公路鹤峰东段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

告》的批复（鹤维稳办〔2017〕5 号） 

3 2017.05.22 
湖北省住房和

城乡建设厅 

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鄂规选址 42000020170008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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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18.02.02 
湖北省住房和

城乡建设厅 

关于同意选字第 17087 号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变更

的复函（厅字〔2018〕70 号） 

5 2018.12.24 
中华人民共和

国自然资源部 

自然资源部关于宜来高速公路鹤峰东段工程建设用

地预审意见的复函（自然资预审字〔2018〕151 号） 

6 2019.05.16 
湖北省自然资

源厅 

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宜都至来凤高速公路鹤峰东段项

目选址意见书延期的意见 

7 2019.07.15 
湖北省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 

湖北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宜都至来凤高速公路鹤峰东

段项目核准的批复（鄂发改审批服务〔2019〕183 号） 

8 2020.06.30 

恩施土家族苗

族自治州交通

运输局 

宜都至来凤高速公路鹤峰东段项目施工许可申请书 

21 鄂交投可续期 01 债券募集资金投入的募投项目经有权机关审批（或备案

等），依法合规，湖北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已就该等募投项目取得湖北省发改

委、湖北省国土资源厅、湖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必要的审批（或备案等）文

件，合法有效。 

（5）“21 鄂交投 01”募投项目合法合规性情况 

“21 鄂交投 01”募集资金 18.00 亿元投向以下所示项目 

单位：亿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 

1 
十堰经镇坪至巫溪高速公路鲍峡至溢水

段 
102.11 1.42 

2 十堰至淅川高速公路（湖北段） 67.74 2.00 

3 宜都至来凤高速公路鹤峰东段 67.32 14.58 

 合计 237.17 18.00 

鉴于“21 鄂交投 01”募投项目与“21 鄂交投可续期 01”募投项目重合，“21 鄂

交投 01”募投项目批复文件情况参见“21 鄂交投可续期 01”批复文件情况。 

21 鄂交投 01 债券募集资金投入的募投项目经有权机关审批（或备案等），

依法合规，湖北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已就该等募投项目取得湖北省发改委、湖

北省国土资源厅、湖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必要的审批（或备案等）文件，合

法有效。 

（6）“21 鄂交投可续期 02”募投项目合法合规性情况 

“21 鄂交投可续期 02”募集资金 12.00 亿元投向以下所示项目 

单位：亿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 

1 
十堰经镇坪至巫溪高速公路鲍峡至溢水

段 
102.11 2.00 

2 枣阳至潜江高速公路襄阳北段 34.95 1.00 

3 十堰至淅川高速公路（湖北段） 67.74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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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宜都至来凤高速公路鹤峰东段 67.32 4.00 

 合计 272.12 12.00 

鉴于“21 鄂交投可续期 02”募投项目与“21 鄂交投可续期 01”募投项目相同，

“21 鄂交投可续期 02”募投项目批复文件情况参见“21 鄂交投可续期 01”批复文件

情况。 

21 鄂交投可续期 02 债券募集资金投入的募投项目经有权机关审批（或备案

等），依法合规，湖北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已就该等募投项目取得湖北省发改

委、湖北省国土资源厅、湖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必要的审批（或备案等）文

件，合法有效。 

2. 募投项目投资进展情况 

（1）“19 鄂交投可续期 01”募投项目进展情况 

“19 鄂交投可续期 01”募集资金 25 亿元，募集资金按照募集说明书约定用于

补充营运资金，无对应投资项目，不涉及募投资金进展情况。 

（2）“20 鄂交投债 01”募投项目进展情况 

“20 鄂交投债 01”募集资金 30 亿元，其中 15 亿元拟用于武汉城市圈环线高

速公路大随至汉十段项目，15 亿元拟用于补充营运资金。 

1）武汉城市圈环线高速公路大随至汉十段项目 

①项目实施主体 

武汉城市圈环线高速公路大随至汉十段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发行人控股子公

司湖北交投孝感北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发行人持股比例为 97.90%。 

②项目建设内容 

武汉城市圈环线高速公路大随至汉十段项目路线起于广水市场寨镇东邓店

村，与麻竹高速公路交叉设置杨寨东枢纽互通，经孝昌县王店镇、安陆市陈店乡

和李店镇、云梦县倒店乡，止于安陆市南城街道闭刘村，对接武汉城市圈高速公

路孝感南段安陆南枢纽互通起点。项目全长约 45.817 公里，其中：王（店）太

（平）连接线约 8.7 公里。全线设置杨寨东（枢纽）、太平、陈店 3 处互通式立交，

匝道收费站 2 处，养护工区 1 处，监控分中心 1 处，服务区 1 处，停车区 1 处，

交警营房 1 处。 

③募投项目资金来源安排 

武汉城市圈环线高速公路大随至汉十段项目总投资 29.08 亿元，项目资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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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7 亿元，占总投资的 25%，该期债券 15 亿元，占总投资的 51.58%，其余 6.81

亿元由发行人另行通过企业债券等方式融资解决，占总投资的 23.42%。 

④募投项目建设进度 

本项目建设期为 3 年，已于 2017 年 12 月开工，2020 年 8 月交工验收，2020

年 12 月通车运营。截至 2022 年末，该项目已完成投资额 31.19 亿元，未来拟投

资 0.00 亿元。 

“20 鄂交投债 01”募投项目进展情况 

单位：亿元 

项目领

域 
项目名称 

总投

资 
开工时间 投资进度 建设期限 

建筑业

领域 

武汉城市圈环线高速公

路大随至汉十段项目 
29.08 2017 年 12 月 

截至 2022 年末，已

完成投资 31.19 亿

元，占比 107.26% 

2017 年 12 月至 2020 年 8月 

合计  29.08    

注：武汉城市圈环线高速公路大随至汉十段项目实际已完成投资金额大于计划总投资金

额，主要系高速公路项目建设周期较长，项目竣工决算手续较复杂，项目处于试运营阶段产

生的费用计入项目实际投资额所致。 

（3）“20 鄂交投可续期 01”募投项目进展情况 

“20 鄂交投可续期 01”募集资金 30 亿元，其中用于湖北省棋盘洲长江公路大

桥项目 17.50 亿元、枣阳至潜江高速公路荆门北段项目 5.00 亿元和枣阳至潜江高

速公路荆门钟祥至潜江段项目 5.00 亿元。 

1）湖北省棋盘洲长江公路大桥项目 

①项目实施主体 

湖北省棋盘洲长江公路大桥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发行人控股子公司湖北棋盘

洲长江公路大桥有限公司，发行人持股比例为 51.50%。 

②项目建设内容 

湖北省棋盘洲长江公路大桥项目起自黄石市阳新县太子镇，接拟建的大冶至

阳新高速公路，经金海开发区、韦源口镇，在棋盘洲跨越长江，经赤西湖，止于

黄冈市蕲春县管窑镇红旗岗村，接已建的沪渝国家高速公路黄梅至黄石段，全程

约 22.2 公里，其中，长江大桥长约 3.7 公里，两岸接线长约 18.5 公里。全线在

金海、新港、管窑、红旗岗 4 处设置互通式立交。 

③募投项目资金来源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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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棋盘洲长江公路大桥项目总投资为 39.10 亿元，项目资本金 9.80 亿

元，占总投资的 25%，其余资金拟由发行人通过贷款、企业债券融资解决，其中

贷款 11.80 亿元，企业债券融资 17.50 亿元，合计占总投资的 75%。 

④募投项目建设进度 

湖北省棋盘洲长江公路大桥项目建设期为 4 年，已于 2017 年 3 月开工，2020

年 12 月交工验收，2021 年 11 月通车运营。截至 2022 年末，该项目已完成投资

额 39.86 亿元，未来拟投资 0.00 亿元。 

2）枣阳至潜江高速公路荆门北段项目 

①项目实施主体 

枣阳至潜江高速公路荆门北段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发行人控股子公司湖北交

投荆门北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发行人持股比例为 74.45%。 

②项目建设内容 

枣阳至潜江高速公路荆门北段项目起于荆襄界长寿镇的孙家湾，顺接枣阳至

潜江高速公路襄阳南段，经长寿镇、洋梓镇、钟祥镇东侧，止于夏家冲附近，设

置钟祥枢纽互通与武荆高速公路交叉，对接枣阳至潜江高速公路荆门钟祥至潜江

段。项目全长 54.712 公里，全线采用设计速度 100 公里/小时，路基宽度 26 米的

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全线设置长寿、洋梓、钟祥东等 3 处互通式立交；设

置匝道收费站 3 处、服务区 2 处、管理分中心和养护工区各 1 处。 

③募投项目资金来源安排 

枣阳至潜江高速公路荆门北段项目总投资为 33.157 亿元，项目资本金 8.289

亿元，占总投资的 25%，其余资金拟由发行人通过贷款、企业债券融资解决，其

中贷款 19.868 亿元，企业债券融资 5.00 亿元，合计占总投资的 75%。 

④募投项目建设进度 

枣阳至潜江高速公路荆门北段项目建设期为 3 年，已于 2017 年 12 月开工，

2020 年 7 月通车运营。截至 2022 年末，该项目已完成投资额 29.71 亿元，未来

拟投资 0.00 亿元。 

3）枣阳至潜江高速公路荆门钟祥至潜江段项目 

①项目实施主体 

枣阳至潜江高速公路荆门钟祥至潜江段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发行人控股子公

司湖北交投潜江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发行人持股比例为 5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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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项目建设内容 

枣阳至潜江高速公路荆门钟祥至潜江段项目起于钟祥市夏家冲附近，设置与

沪蓉高速公路武汉至荆门段衔接的钟祥枢纽互通，对接枣阳至潜江高速公路荆门

北段，经罗集镇、柴湖镇、马良镇、沙洋镇、官垱镇、积玉口镇、浩口镇，止于

潜江市刘家台附近，设置与沪渝高速公路武汉至宜昌段衔接的枢纽互通，对接潜

江至石首高速公路潜江至江陵段。项目全长 80.947 公路，其中荆门钟祥市境内

20.16 公里、沙洋县境内 49.08 公里，潜江市境内 11.707 公里。全线设置 8 处互

通式立交，分别为钟祥枢纽、旧口、马良、沙洋、沙洋南、积玉口、浩口、潜江

西枢纽（仅计入主线和往钟祥方向匝道）；设置匝道收费站 6 处、服务区 2 处（沙

洋、积玉口）、管理分中心 1 处、养护中心和养护工区各 1 处。 

③募投项目资金来源安排 

枣阳至潜江高速公路荆门钟祥至潜江段项目总投资为 66.046 亿元，项目资

本金 16.5115 亿元，占总投资的 25%，其余资金由发行人通过贷款、企业债券融

资解决，其中贷款 54.5345 亿元、企业债券融资 5.00 亿元，合计占总投资的 75%。 

④募投项目建设进度 

枣阳至潜江高速公路荆门钟祥至潜江段项目建设期为 5 年，已于 2016 年 4

月开工，2020 年 8 月通车运营。截至 2022 年末，该项目已完成投资额 64.49 亿

元，未来拟投资 0.00 亿元。 

“20 鄂交投可续期 01”募投项目进展情况 

单位：亿元 

项目

领域 
项目名称 总投资 开工时间 投资进度 建设期限 

建筑

业领

域 

湖北省棋盘洲长江

公路大桥项目 
39.10 2017 年 3 月 

截至 2022 年末，已完成投

资 39.86 亿 元 ， 占 比
101.94% 

2017 年 3 月至 2020 年 12月 

建筑

业领

域 

枣阳至潜江高速公

路荆门北段项目 
33.157 

2017 年 12

月 

截至 2022 年末，已完成投

资 29.71亿元，占比 89.60% 
2017 年 12 月至 2020 年 7月 

建筑

业领

域 

枣阳至潜江高速公

路荆门钟祥至潜江

段项目 

66.046 2016 年 4 月 
截至 2022 年末，已完成投

资 64.49亿元，占比 97.64% 
2016 年 4 月至 2020 年 8 月 

合计  138.303    

注：湖北省棋盘洲长江公路大桥项目实际已完成投资金额大于计划总投资金额，主要系

高速公路项目建设周期较长，项目竣工决算手续较复杂，项目处于试运营阶段产生的费用计

入项目实际投资额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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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鄂交投可续期 01”募投项目进展情况 

“21 鄂交投可续期 01”募集资金 25 亿元，其中用于十堰经镇坪至巫溪高速公

路鲍峡至溢水段项目 2.00 亿元、枣阳至潜江高速公路襄阳北段项目 1.00 亿元、

十堰至淅川高速公路（湖北段）项目 5.00 亿元和宜都至来凤高速公路鹤峰东段

项目 12.50 亿元。 

1）十堰经镇坪至巫溪高速公路鲍峡至溢水段项目 

①项目实施主体 

十堰经镇坪至巫溪高速公路鲍峡至溢水段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发行人控股子

公司湖北交投十巫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发行人持股比例为 55.00%。 

②项目建设内容 

十堰经镇坪至巫溪高速公路鲍峡至溢水段项目路线起于十堰市郧阳区鲍峡

镇雷家院附近，设鲍峡枢纽互通接十天高速公路，向南经东河口、双台、南口，

止于竹山县溢水镇以西东川附近，设溢水互通接 G346、溢水枢纽互通与麻安高

速公路交叉。项目全长 58.618 公里，主线采用设计速度 80 公里/小时、路基宽度

25.5 米的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桥涵汽车荷载等级公路-Ⅰ级，其他技术

指标按《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GB01-2014）有关规定执行。 

③募投项目资金来源安排 

十堰经镇坪至巫溪高速公路鲍峡至溢水段项目总投资为 102.11 亿元，项目

资本金 26.95 亿元，占总投资的 26%，其余资金拟由发行人通过贷款、企业债券

融资解决，其中贷款 69.74 亿元，企业债券融资 5.42 亿元，合计占总投资的 74%。 

④募投项目建设进度 

十堰经镇坪至巫溪高速公路鲍峡至溢水段项目建设期为 42 个月，已于 2018

年 5 月开工，2021 年 5 月交工验收，2021 年 9 月通车运营。截至 2022 年末，该

项目已完成投资额 92.03 亿元，未来拟投资 10.08 亿元。（项目已完工，工程尾款

尚未支付完毕。） 

2）枣阳至潜江高速公路襄阳北段项目 

①项目实施主体 

枣阳至潜江高速公路襄阳北段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发行人控股子公司湖北交

投襄阳北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发行人持股比例为 75.90%。 

②项目建设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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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阳至潜江高速公路襄阳北段项目起于枣阳市新市镇王大桥村鄂豫省界，与

河南省焦作至唐河高速公路对接。起点桩号 K0+300，路线向南布线在 K1+500 处

设置省界收费站及枣阳北服务区，后经李湾村、王老庄村、钱垱村、钱岗村，在

邓棚村 K10+100 处设置新市互通与 S316 连接，随后继续向西南展线，沿吉河水

库以西布线，过太平镇袁寨村、鹿头镇白庙村、吉岗村，在吉河街西南侧 K25+150

处设置吉河互通与 S335 连接，在邓店村跨越沙河，随后路线绕东郊水库向东南

展线，经环城办事处上垱村、赵垱村，在刘升镇谢湾村 K32+953 处上跨 S440，

穿过榆树林、杉树林村，在 K37+909 处上跨规划的 G316，在 K38+352 处设置兴

隆互通与规划 G316 连接。此后，折向西南，于兴隆镇红花村上跨鄂北引水工程，

在柏湾村上跨汉丹铁路，在万楼村附近下穿汉十高铁，经冯楼村、耿桥村至本项

目终点，与枣阳至潜江高速公路襄阳南段对接，终点桩号 K48+168.616（=枣潜

高速公路襄阳南段 MK0+000）。项目全长 47.87 公里，主线采用设计速度 120km/h

的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整体式路基宽度 27m、分离式路基宽度 13.50m；

汽车荷载等级公路-Ⅰ级；设计洪水频率：1/100。地震动峰值加速度：0.05g。其余

技术指标按《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GB01-2014）执行。 

③募投项目资金来源安排 

枣阳至潜江高速公路襄阳北段项目总投资为 34.95 亿元，项目资本金 6.99 亿

元，占总投资的 20%，其余资金由发行人通过贷款、企业债券融资解决，其中贷

款 25.96 亿元、企业债券融资 2.00 亿元，合计占总投资的 80%。 

④募投项目建设进度 

枣阳至潜江高速公路襄阳北段项目建设期为 36 个月，已于 2020 年 4 月开

工，2022 年 12 月交工验收，2023 年 1 月通车运营。截至 2022 年末，该项目已

完成投资额 34.95 亿元，未来拟投资 0.00 亿元。 

3）十堰至淅川高速公路（湖北段）项目 

①项目实施主体 

十堰至淅川高速公路（湖北段）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发行人控股子公司湖北交

投十淅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发行人持股比例为 51.00%。 

②项目建设内容 

十堰至淅川高速公路（湖北段）项目北起丹江口市石鼓镇，与河南省渑池至

淅川高速公路淅川至豫鄂省界段对接，南至丹江口市丁家营镇，与福银高速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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衔接。项目全长 41.079 公里，主线采用设计速度 100 公里/小时、路基宽度 26 米

的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桥涵汽车荷载等级公路-Ⅰ级，其他技术指标按《公

路工程技术标准》（JTGB01-2014）有关规定执行。 

③募投项目资金来源安排 

十堰至淅川高速公路（湖北段）项目总投资为 67.74 亿元，项目资本金 13.63

亿元，占总投资的 20%，其余资金拟由发行人通过贷款、企业债券融资解决，其

中贷款 42.11 亿元，企业债券融资 12.00 亿元，合计占总投资的 80%。 

④募投项目建设进度 

十堰至淅川高速公路（湖北段）项目建设期为 48 个月，已于 2019 年 5 月开

工，2022 年 12 月交工验收，2023 年 1 月通车运营。截至 2022 年末，已完成投

资额 50.04 亿元，未来拟投资 17.70 亿元。（项目已完工，工程尾款尚未支付完

毕） 

4）宜都至来凤高速公路鹤峰东段项目 

①项目实施主体 

宜都至来凤高速公路鹤峰东段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发行人控股子公司湖北交

投鹤峰东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发行人持股比例为 57.00%。 

②项目建设内容 

宜都至来凤高速公路鹤峰东段项目路线起于恩施州鹤峰县与宜昌市五峰县

交界的田家屋附近的马蹄岩隧道内，与规划的宜来高速公路五峰段对接，起点桩

号 K14+080，止于鹤峰县太平镇龙潭坪附近接宜都至来凤高速公路鹤峰（容美）

至宣恩（当阳坪）段，终点桩号 K52+737.171。项目路线全长 38.625 公里（短链

31.229m）,主线采用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建设标准，设计速度 80km/h，整体式路

基宽度 25.5m，分离式路基单幅宽度 12.75m。桥涵设计汽车荷载等级采用公路-Ⅰ

级，其他技术指标按《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GB01-2014）执行。 

③募投项目资金来源安排 

宜都至来凤高速公路鹤峰东段项目总投资为 67.32 亿元，项目资本金 15.48

亿元，占总投资的 23%，其余资金拟由发行人通过贷款、企业债券融资解决，其

中贷款 20.76 亿元，企业债券融资 31.08 亿元，合计占总投资的 77%。 

④募投项目建设进度 

宜都至来凤高速公路鹤峰东段项目建设期为 42 个月，已于 2020 年 7 月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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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预计 2024 年 1 月完工。截至 2022 年末，已完成投资额 35.63 亿元，未来拟

投资 31.69 亿元。 

“21 鄂交投可续期 01”募投项目进展情况 

单位：亿元 

项目

领域 
项目名称 总投资 开工时间 投资进度 建设期限 

建筑

业领

域 

十堰经镇坪至巫溪

高速公路鲍峡至溢

水段 

102.11 2018 年 5 月 
截至 2022 年末，已完成投

资 92.03亿元，占比 90.13% 

2018 年 5 月开工至 2021 年

5 月（项目已完工，工程尾

款尚未支付完毕） 

建筑

业领

域 

枣阳至潜江高速公

路襄阳北段 
34.95 2020 年 4 月 

截至 2022 年末，已完成投

资 34.95 亿 元 ， 占 比
100.00% 

2020 年 4 月至 2022 年 12月 

建筑

业领

域 

十堰至淅川高速公

路（湖北段） 
67.74 2019 年 5 月 

截至 2022 年末，已完成投

资 50.04亿元，占比 73.87% 

2019 年 5 月至 2022 年 12月

（项目已完工，工程尾款尚

未支付完毕） 

建筑

业领

域 

宜都至来凤高速公

路鹤峰东段 
67.32 2020 年 7 月 

截至 2022 年末，已完成投

资 35.63亿元，占比 52.93% 
2020 年 7 月至 2024 年 1 月 

合计  272.12    

（5）“21 鄂交投 01”募投项目进展情况 

“21 鄂交投 01”募集资金 30 亿元，其中用于十堰经镇坪至巫溪高速公路鲍峡

至溢水段项目 1.42 亿元、十堰至淅川高速公路（湖北段）项目 2.00 亿元和宜都

至来凤高速公路鹤峰东段项目 14.58 亿元。 

鉴于“21 鄂交投 01”募投项目与“21 鄂交投可续期 01”募投项目重合，“21 鄂

交投 01”募投项目进展情况参见“21 鄂交投可续期 01”募投项目进展情况。 

（6）“21 鄂交投可续期 02”募投项目进展情况 

“21 鄂交投可续期 02”募集资金 20 亿元，其中用于十堰经镇坪至巫溪高速公

路鲍峡至溢水段项目 2.00 亿元、枣阳至潜江高速公路襄阳北段项目 1.00 亿元、

十堰至淅川高速公路（湖北段）项目 5.00 亿元和宜都至来凤高速公路鹤峰东段

项目 4.00 亿元。 

鉴于“21 鄂交投可续期 02”募投项目与“21 鄂交投可续期 01”募投项目相同，

“21 鄂交投可续期 02”募投项目进展情况参见“21 鄂交投可续期 01”募投项目进展

情况。 

3. 募投项目的重大事项 

不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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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的补充要求 

不涉及。 

5. 基金与债转股项目的特殊要求 

不涉及。 

（三）募集资金使用的政策适当性说明 

发行人未发生违规将“19 鄂交投可续期 01”、“20 鄂交投债 01”、“20 鄂交

投可续期 01”、“21 鄂交投可续期 01”、“21 鄂交投 01”及“21 鄂交投可续期 02”

募集资金投向负面清单领域、纯公益性项目领域的情况。 

三、结论性意见 

综上，本所认为发行人“19 鄂交投可续期 01”、“20 鄂交投债 01”、“20 鄂交

投可续期 01”、“21 鄂交投可续期 01”、“21 鄂交投 01”、“21 鄂交投可续期 02”

募集资金使用符合《证券法》《公司法》《企业债券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及主管

部门有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发行人不存在募集资金违规投

向负面清单领域、纯公益项目领域的情况。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审批程序合法合规，

已取得相应合规性文件。 

（以下无正文）






